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0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7 年度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7年 4月 26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亮股

份”）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7

年度计划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朱张泉、冯橹

铭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赞成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

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7 年度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 2016 年度及

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 2016 年关联交易有关业务情况进行

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海亮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办公产

品 
市场价 50.00 1.20 1.38 

浙江海亮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 50.00 0.12 25.63 

浙江海元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 300.00 - 245.22 

明康汇生态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200.00 122.35 168.49 



小计   600.00 123.67 440.72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浙江海元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600.00 44.36 628.08 

海亮集团有限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 市场价 20.00 - 0.16 

小计   620.00 44.36 628.2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租赁

业务 

诸暨海亮商务酒

店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市场价 100.00 14.32 40.28 

诸暨海亮花园酒

店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市场价 30.00 - 23.67 

诸暨市海亮疗养

院 
体检服务 市场价 200.00 - 153.62 

杭州铭信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 市场价 20.00 3.42 6.43 

海亮集团有限公

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 25.00 14.41 13.56 

小计   375.00 32.14 200.34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 

采购

办公

产品 

1.38 80.00 0.01 -98.27 

2016 年 4月 25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审核日

常性关联交易 2016

年度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23） 

浙江海亮

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 

采购

设备 
25.63 50.00 0.24 -48.75 

浙江海元

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

设备 
245.22 100.00 0.87 145.22 

明康汇生

态农业集

团有限公

司 

采购

商品 
168.10 500.00 2.32 -66.38 

浙江升捷

货运有限

公司 

采购

商品 
0.39 - 0  

小计  440.72 730.00  -39.63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浙江海元

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1.38 2,000.00 7.09 -68.60 

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

等其他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0.16 40.00 0 -99.61 

小计  628.23 2,040.00  -69.2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租

赁业务 

诸暨海亮

花园酒店

有限公司 

餐饮

服务 
23.67 50.00 0.2 -52.66 

诸暨海亮

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 

餐饮

服务 
40.28 100.00 0.43 -59.72 

诸暨市海

亮疗养院 

体检

服务 
153.62 250.00 1.76 -38.55 

杭州铭信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信息

服务 
6.43 - 0 - 

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 

房屋

租赁 
13.56 20.00 100 -32.19 

小计  224.01 420.00  -46.6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和业务发

展情况，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时，主要从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考虑，按照可能发

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

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6 年已经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

的利益。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1,980万元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酒类、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或



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 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除竹木）、

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黄

金首饰、珠宝首饰；黄金加工；种植业，养殖业（以上二项除畜牧业和前置审批）；

物业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 

与公司关联关系：目前该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819,222,178股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48.41%，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2、浙江海亮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浙江海亮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319号 

法定代表人：傅林中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余热、余压、余汽回收利用；废气净化服务；机

电设备安装；电机拖动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的节能改造及以上产品的

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系统集成及运行管理；新能源应用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3、浙江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浙江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五楼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经营范围：服务：能源及环境工程、流体控制设备、化工过程装备、自动化

控制系统及软件、仪器仪表、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培训、成果转让，能源及环境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管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

管理技术服务，市政工程施工、设计、养护，招投标代理（以上涉及资质证凭证

经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调试；组织生产、批发、零售：能源及环境工程成

套设备，流体控制成套设备，化工过程装备，仪表，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实业投资及其它行业投资（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4、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万元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镇政府对面）海亮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燕云 

经营范围：特大型餐馆（含冷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住宿、公

共浴室（含桑拿）、卡拉OK厅、咖啡厅、足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棋牌室；

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5、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元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朱燕云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

住宿、卡拉OK厅、足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服务：提供高尔夫场地。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6、诸暨市海亮疗养院 

企业名称：诸暨市海亮疗养院 

开办资金：1,500万元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业务范围：全科医疗科。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7、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海亮大厦23楼2302室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初级

食用农产品（除食品、药品）、特殊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针纺织品、珠宝

首饰、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化妆品（除分装)、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配件、

办公设备、花卉、第一类医疗器械、图书、饲料、捕捞设备；实业投资（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餐饮管理；货运、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种

植：普种种植材料；养殖：鸡、鸭、猪、鱼类、蟹类；捕捞：鱼类、蟹类；水产

品的冷冻加工与销售；服务：休闲观光（仅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含下属分支

机构的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8、杭州铭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杭州铭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住所：杭州市西兴街道丹枫路788号1幢1101室 

法定代表人：徐礼卿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信息技术、

电子产品；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不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初级食用农产品（除食品、药品）、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

针织纺品、珠宝首饰、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化妆品（除分装）、办公设备、

工艺美术品、通信器材、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办公用品、第一类医疗器械；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与公司关联关系：其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四、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销货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本公

司与关联方之购货交易价格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制定，在

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商方式定价。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

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2、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接受劳务主要是公司将产品运输等非核心业务按市

场价格外包给关联公司，2016年度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接受劳务、房屋租赁等关

联交易发生额为678.29万元；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主要是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2016年度该类关联交易的发生额为628.23万元。根据2016年度关联交易发生

额和2017年度预计发生额分析，公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相对稳定，因此该等关

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如有未签订协议的关联交易，将在交易发生时由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签订协

议。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核了日常性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因、定价依据等相关内容，认为所

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公允，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司已建立了健

全的内控制度，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



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6

年度计划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根据 2017 年度预计发生额分析可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价格公允且发生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很小，因此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该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3、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朱张泉、冯橹铭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4、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7年度计划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